
項目 編號 內容 確認有無 備註

1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身分關係揭露義務及違反者處罰之提

示文字

▓有

□無

2 提供身分揭露表
▓有

□無

1 補助之項目：舉辦傳統民俗節慶或彰顯地方特色之觀光活動等
▓有

□無

2
申請期間：補助對象於辦理補助事項之一個月前，申請補助，核銷日期至

遲不得逾越當年度12月20日。

▓有

□無

3
資格條件：補助對象為地方政府、學校及團體等。 ▓有

□無

4
審查方式：於辦理補助事項之一個月前，向補助機關提出申  請書及辦理

補助事項之計畫，申請補助。

▓有

□無

5 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：新臺幣10萬元以下
▓有

□無

6 全案預算金額概估：依本處預算編列。
▓有

□無

7
補助法規連結

https://admin.taiwan.net.tw/BusinessInfo/Regulation?a=109&id=18

7

▓有

□無

交通部觀光署補助法令公告檢視表

機關名稱： 交通部觀光署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
補助法規：交通部觀光署及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補助機關（構）團體辦理觀光活動或計畫實施要點

法

令
（

規
）

申

公

告

項

目

及

內

容

備註：

1.補助公告項目之內容請依補助法令概要填寫

2.相關詳細資訊請參照法務部108年11月14日法廉字第10800074540號函、111年7月29日法廉字第

11105003910號函、110年3月29日廉利字第11005001810號函、111年2月16日廉利字第11105000840號函意

旨。

2.交通部觀光署及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補助機關（構）團體辦理觀光活動或計畫實施要點，由編列補助經

費之受理補助案件機關（單位）辦理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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